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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性别偏好与出生人口性别比：

变动趋势与地区差异

一、背景

出生性别比是反映生命之初性别平等状况的基本指标，正常值为 103-107。20 世纪 80 年代中

期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偏离正常值且不断升高，2020 年仍为为 111.3，尚未恢复到正常范围。

强烈的男孩偏好导致的胎儿性别选择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直接原因。生育性别偏好的变化将

决定着未来出生人口性别比的走向。国内不同区域生育性别偏好转变与性别比下降不同步也放缓了

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的速度。本研究希望借助不同时期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生育

性别偏好的时期变动与地区差异，并进一步观察性别偏好与出生性别比的关系。

二、数据与指标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五次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分别为 1997 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抽

样调查、2001 年全国计划生育 / 生殖健康抽样调查、2006 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以及 2019 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数据来自

全国第三、四、五、六、七次人口普查，1995 年、2005 年与 2015 年的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分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在本研究开展时并未公开，因此选用“互联互通出生

人口信息平台”中的出生人口数据计算 2020 年的分省性别比。

本研究将分析反映“生育意愿”的“理想子女数”相关数据。将理想子女数呈现出的偏好区分为“儿

女双全偏好”“有男孩偏好”“有女孩偏好”及“无所谓男孩女孩”。计算平均理想子女数、理想男孩数、

理想女孩数与无所谓男孩女孩数，并分别计算后三者占平均理想子女数的比例。为与出生人口性别

比相对应，还计算了理想子女性别比。

三、 主要发现

1. 全国已完成从儿女双全基础上的“男孩偏好”向“女孩偏好”的转变。

全国来看，“儿女双全”作为最为理想的子女组合，这一情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至少从 2017 年起，

我国生育性别偏好中“女孩偏好”已超过“男孩偏好”。时间纵向来看，女孩偏好与男孩偏好的变

动有所差异，女孩偏好在前期经历了快速的上升，近年和男孩偏好一样出现下降，但男孩偏好下降

的速度更快，由于“相对数效应”，理想子女性别比快速下降，从而拉动了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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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9 年理想子女数不同妇女的生育性别偏好

理想子女数 无所谓 偏男 偏女 儿女双全 样本人数

1 33.75 22.34 43.27 - 5715

2 8.22 0.57 2.45 88.77 46746

3 孩及以上 3.36 34.15 48.08 14.41 3625

总计 11.13 4.93 10.20 73.74 56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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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五次调查中不同性别孩子占理想子女数的比例

2. 绝大多数省份相对偏好女孩，少数南方省份“男孩偏好”仍占主导

从区域来看，绝大多数省份生育性别偏好亦呈现出相对“偏女”的倾向，表现为理想女孩数超过

理想男孩数，且理想子女性别比都低于 100。个别省份 “男孩偏好”仍占主导，但廖廖可数。纵向来看，

理想子女性别比中相对“偏男”的省份 1997-2006 年间呈现扩散趋势，但 2017 年以后，理想子

女性别比中呈现“偏女”的省份就成为压倒多数，并且偏好女孩程度高的省份在稳步增加。

图 2  2019 年各省份理想孩子性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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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育的性别偏好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

1997-2006 年“偏男”省份的扩散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成为全国性问题步调一致，2017 年

实现了偏好的转向，出生人口性别比无论在全国还是在省级层面，都趋于正常。出生人口性别比偏

高已经从一个全国问题转变为区域性问题。男孩偏好相对严重的地区个别省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仍

在重度失衡的边缘徘徊。由于这些省区的出生人口相对庞大，放缓了全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回归正

常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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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年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箱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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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0 年（左）与 2015（右）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贡献率前十的省份

4. 研究局限

由于我国生育性别偏好向着“无偏好”和“偏女”变动，未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将继续下降。

由于性别偏好具有地区不均衡性与变动不同步性，可以肯定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下降也存在多种形态。

由于文化的相对滞后性，性别偏好越强烈的地区，其性别偏好消退所需的时间越长，出生人口性别

比转变所需的时间也越长。长久来看，当前出生人口性别比仍然严重偏高的省份，性别偏好的变动

也将驱动出生人口性别比从“严重失衡”变为“中低度失衡”，并最终趋向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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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首先，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分省份、教育程度及出生队列、孩次的出

生人口数据并未公布，因此对最新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分析，只能采用“互联互通出生人口信息平台”

的数据进行推算，很可能与人口普查数据存在偏误。其次，在本研究所使用的 5 次调查数据中，理

想子女数的测量口径不同，部分调查中一些省份的样本较小，调查年份相隔较长，这些都影响了对

性别偏好的时期变动与地区差异的深入与准确的分析。第三，本研究中仅分析了意愿与态度层面的

性别偏好，出生人口性别比是行为层面的宏观指标，为了更真实地测量性别偏好，还可以增加对现

有孩子性别构成等家庭与个体指标的考察。第四，性别偏好变动的原因分析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政策建议

1. 坚持分类指导的原则，特别关注性别偏好转变滞后的少数地区。将全国分为三类地区，一类是重

点地区，包括海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与湖北这 8 个省区。这几个省份的男

孩偏好还相对强，性别偏好转变相对滞后，出生人口性别比仍相对较高。不能放松现有的出生人

口性别比治理工作力度。尤其是广东省，出生人口规模占比较高，对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动

举足轻重，需要高度关注。第二类是浙江、山东、陕西、河南、甘肃、四川、河北、贵州这 8 个省，

这些地区性别偏好与出生人口性别比都处于平均水平，但仍需紧密关注其变动。第三类地区是其

他的地区，无论性别比还是性别偏好都趋向好转。

2. 在重点地区，加强与妇联等机构团体及媒体合作，加大性别平等的倡导与宣传。减少对女童、女

性的歧视，促进性别偏好向“无偏好”转变。继续严厉打击“两非”行为，关注性别鉴定新技术

的应用，警惕辅助生育技术中的性别选择。

3. 加强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监测分析。充分利用住院分娩、出生医学证明、互联互通等行政登记数

据资源，建立人口普查、户籍登记和住院分娩等在内的出生人口多数据比较和评估机制。发挥大

数据优势，注重预警监测的前瞻性和有效性，逐步实现出生性别比从被动应对到积极预防的转变。

4. 加强对重点地区意愿与行为层面的生育性别偏好、偏好的类型与强度的调查研究，深入分析变动

的原因，了解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转型对性别偏好变动的影响。

5. 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的典型地区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同时加强治理经验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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